
6 月 28 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警到新
进中心小学开讲交通安全课。

课堂上，宣传民警根据小朋友们
的年龄和认知特点，从走路安全、骑

车安全、乘车安全和发生交通事故怎
么办四个方面为学生们进行了详细
的讲解，同时结合辖区交通事故典型
案例，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交通安全的
重要性，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不

文明的交通行为。民警还与学生进
行了交通安全知识问答游戏，回答问
题的学生领到了交警小熊、安全头盔
等奖品。

（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何君钰）

课堂互动竞答 宣传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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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关注关注

禁 毒关注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林宏
业 叶娇）6月26日上午，海口市美兰
区法院对一起贩卖毒品案件2名被告
人进行了公开宣判，分别判处被告人
有期徒刑4年3个月至1年9个月不等
的刑罚，并处相应罚金。

经审理查明，2023年12月2日晚
10时许，被告人姚某俊通过微信联系
被告人王某邱欲购买毒品，王某邱来
到海口市琼山区高登街某水吧外将含
尼美西泮的毒品以450元的价格贩卖
给姚某俊。次日凌晨3时至5时，王某
邱又在海口市美兰区海秀东路某酒吧
向姚某俊贩卖含尼美西泮的毒品3次，
每次贩卖两粒，共通过微信收取毒资

900元。其间，姚某俊在某酒吧两次将
从王某邱处购买的含尼美西泮的毒品
贩卖给“阿某”（具体姓名不详）共 3
粒，共通过微信收取毒资620元。

2023年12月3日5时许，王某邱、
姚某俊在某酒吧被公安机关抓获，并
当即进行尿液检测，尿检结果均呈阳
性；公安民警当场从王某邱处扣押2粒
毒品“开心果”。经鉴定，扣押的2粒

“开心果”净重0.38克，检出尼美西泮
成分。

经法院判决，王某邱犯贩卖毒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姚某俊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
徒刑1年9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海口美兰区法院公开宣判一起贩毒案

两人贩卖毒品“开心果”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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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君 杨希强 通讯
员蔡莉）近日，海口市龙华区法院一审
公开宣判两起毒品犯罪案件，4名被告
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8
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法院经审理罗某某容留他人吸毒
案查明，在2023年12月27日至2024
年 1月 1日期间，罗某某多次容留沈
某、何某等人在其住处吸食含有依托
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2024年1月2
日，公安机关在罗某某的住处抓获了
多名吸毒人员，并现场缴获了吸食完
毕及未吸食的电子烟弹。经尿检，涉
案人员沈某、何某大、吴某、何某二及
罗某某本人的结果均为阳性。

龙华区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罗某
某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8

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法院经审理韦某某3人团伙贩卖

毒品案查明，2023年9月至10月8日
期间，韦某某、丘某友和丘某池3名被
告人共谋从上家购买含有依托咪酯的
电子烟，并进行贩卖以牟利。3名被告
人在短短一个月内，在海口市不同地
点以不同价格向多人进行了10次贩
卖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的活动，涉
及金额数千元。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龙华区法院依
法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韦某某犯贩卖
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
罚金2万元；被告人丘某友犯贩卖毒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
元；被告人丘某池犯贩卖毒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海口龙华区法院公开宣判两起毒品犯罪案件

4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本报讯（记者董林）6月27日，东
方市委政法委组织召开禁毒“固防严
管工程”工作2024年第二次调度会，
部署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提档
升级，检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成
效。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吴锋主持会
议，各乡镇、华侨经济区，市禁毒办等
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第二季度该市社戒社
康工作落实情况，与会人员围绕禁毒
主要工作、经验、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进行交流发言、提出建议。

会议提出，各成员单位要加强组
织领导，落实职责分工，层层传导压
力、压实责任。加大督查督导力度，发

现亮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及时整
改，有效克服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巩
固全市禁毒工作成果，形成“党委领
导、政府主抓、社会参与”的禁毒工作
新格局。

会议强调，各职能部门要统筹协
调、共同推进。进一步强化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平安关爱”行动，对戒毒康
复人员实现精准帮扶，针对每一个吸
毒人员的不同特点，融合多方力量积
极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社会救
助、心理疏导等举措，有效提升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人员管理服务水平，突破
戒毒康复人员管理“最后一公里”难
题，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东方市委政法委组织召开禁毒“固防严管工
程”工作调度会提出

对戒毒康复人员
实现精准帮扶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 通讯员符
兴帅）6月26日，临高县人民法院对2
起毒品犯罪案件3名被告人进行了集
中宣判，来自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学、
临高县第二思源学校100余名师生等
到庭旁听。

据了解，2023年11月底，被告人
张某星在网上向“五哥”（身份不明）
购买200个电子烟弹和2瓶依托咪酯
烟油。张某星与被告人庞某丁合伙
将依托咪酯烟油注入电子烟弹内，并
将该烟弹部分存放于庞某丁的家中
便于二人吸食和贩卖。贩卖时主要
由张某星联系买家，庞某丁负责送
货。张某星和庞某丁总共贩卖3次含
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给他人，获利
3100元。

经审理，被告人庞乔丁犯贩卖毒

品罪，被临高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6
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张某星
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
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另一起贩毒案中，2024年3月21
日23时许，吸毒人员林某杰想要吸食
依托咪酯电子烟，便联系被告人王某
懿购买。王某懿为了获利，以800元
现金在临高县波莲镇古柳村附近的一
条公路旁与上家苏某伟购买了一个电
子烟后，先私自吸食了十几口，再以
880元的价格贩卖给林某杰，王某懿因
此获利80元。

经审理，被告人王某懿犯贩卖毒
品罪，被临高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
并处罚金3000元。

法官在宣判结束后现场开展以案
释法，向旁听人员普及防毒禁毒知识。

临高法院集中宣判两起贩毒案

现场以案释法普及禁毒知识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郝文磊 通讯
员符玉慧）近日，一司机驾驶逾期未年
检的货车违法载人被昌江黎族自治县公
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查获，该司机被
依法予以罚款300元、驾驶证记1分并
扣留车辆的处罚。

6月26日，昌江公安局交管大队通过
视频研判发现，一辆琼A车牌轻型仓栅式
货车违法载人。随后，该大队依托“路长
制”警务机制，通过视频巡查、“线上+线

下”的工作模式，最终在311省道乌烈镇
中心大道路段将该车辆精准查获。

民警发现该货车车厢内蹲坐着 2
人，且车厢内无任何安全防护设施，存在
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便立即要求车上
人员下车配合检查。经核查，该车核载4
人，实载 6人，其中有 2人蹲坐在车厢
内。该车驾驶人钟某和搭载的工人是一
同干活的工友，当天中午下班后，准备一
起去吃午饭。为图方便，钟某便让其他2

名工友挤在车厢内。
民警在对驾驶人、车辆信息进一步核

查后，发现驾驶人钟某所驾驶的车辆存在
机动车逾期未审验的违法行为。对此，民
警对驾驶人、乘客进行批评教育，强调货
车违法载人、车辆逾期未审验的严重危害
性，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对钟某货
车违规载人、车辆逾期未年检的两项交通
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300元、驾驶证
记1分并扣留车辆的处罚。

驾驶未年检货车违法载人
一司机被昌江交警罚款扣分

本报讯（记者黄君）连日来，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先后走进幼儿
园、小学、大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在海口市机关幼儿园，龙华大队民
警在学生放学时间对学生家长发放交
通安全宣传资料，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其讲解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闯红
灯、逆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督促家长加强对儿童的监管，配合学校
和警方共同做好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

在海口市秀英区长滨小学，来自秀
英大队的宣传警员与秀英区退休党员
干部通过一堂生动有趣的课，教育学生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课
堂上，宣传警员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向学生们详细讲解了货车盲区的危险
性，提醒他们远离货车盲区，在过街时
不要追逐打闹、攀爬围栏，避免发生意
外。

大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也同等重

要。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群体的交通
安全意识，琼山大队民警走进海南科技
职业大学，开展交通宣传活动。民警详
细讲解了驾乘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出行
时的注意事项，强调了酒后驾驶、无证
驾驶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并与在场的
大学生们开展互动交流，针对考驾驶
证、事故快处等问题进行答疑，帮助大
学生们掌握更多的交通安全知识，提高
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

海口交警进校园宣传交通安全

从幼儿园讲到大学校园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近日，一男
子因驾驶证被吊销仍驾车、未随车携带
行驶证、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路应急车
道上停车等多项违法行为，被琼海市公
安局交管大队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5日
的处罚。

近日，琼海公安交警在G98海南环
岛高速公路67公里处巡逻时，发现一
辆轻型厢式货车停在应急车道内，该车
驾驶人站在车外，见到交警后，神色慌

张，匆忙返回车内并驾车驶离现场，形
迹十分可疑。

见此，执勤交警立即依法拦截该车
靠边检查。在检查过程中，驾驶人拒不
配合，并弃车翻越至高速公路护栏外，
沿树丛逃窜。被交警控制后，其更是改
变“策略”，谎报身份信息糊弄交警，却
被交警逐一识破。

经查，驾驶人李某明曾于2022年3
月因醉酒驾驶被广西武宣县公安局交

通警察大队依法查处，并吊销驾驶证。
当日下午，李某明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
驶机动车，因害怕再次被交警查处，遂
多次逃避检查。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琼
海公安交警依法对李某明吊销驾驶证
期间驾车、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非紧急
情况下在高速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的三
项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 1800
元、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

应急车道停车见交警转身就跑
一男子因多项违法行为被琼海交警行拘15日

疏导交通 护送考生
东方交警圆满完成中

考交通安保工作

本报讯（记者董林）6月25日至
27日，2024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在全省举行。东方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全面落实道路交通安保工作，为该
市考生创造了平安、有序、安静的道路
交通环境。

各民警、辅警按照“定人、定岗、定
责”的工作原则，对考点周边社会车辆、
接送考生车辆进行疏导。在英语听力
考试期间，在各考场周边路段实施半幅
交通管制，严禁一切车辆通行及鸣笛，
为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道路交通环
境。同时，东方公安交警在八所城区设
置9个服务站，准备10辆警用摩托车作
为护送考生的应急车辆，全力保障考生
顺利参加考试。

据统计，6月25日至27日，东方
公安交警护送考生乘坐的大巴车112
辆次，为733余名考生开通绿色通道。

定安交警到高速公路
服务区开展宣传

提升驾驶人
出行安全意识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胡诗

发）6月27日，定安交警走进高速公路
仙沟服务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宣传交警通过悬挂横
幅、张贴海报、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
进行宣传，向群众科普高速公路行车
知识，告知群众在高速公路上要规范
行驶。宣传交警还在宣传栏粘贴高
速交通安全宣传科普海报，切实提升
驾驶人出行安全意识。

乐东交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以案说法
提高群众安全意识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6月28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管
理大队高速公路中队联合交控养护
部门，深入G98高速公路九所服务区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及高速公路隐患
排查工作。

交警宣传员走进高速公路沿线
村庄及服务区，向群众发放宣传资
料，以聊家常的方式，用多起行人上
高速引发伤亡交通事故的案例进行
宣讲，倡导群众要从自身做起，自觉
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杜绝在高速
公路上行走，同时要看好牲畜，严防
牲畜闯进高速公路。

随后，交警联合交控养护部门一
同对辖区高速公路开展隐患排查。

一车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凌晨偷偷过海

执法人员循迹跟踪一举查获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6月29日，海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查获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1799件。

据悉，当天凌晨2时许，海口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接到线索，称一辆车牌号为鲁
FBN2××的大货车将从徐闻港搭乘渡轮
前往海口，并在新海港下船。“通过举报人
反映的情况，我们了解到这辆货车拉载了
整整一车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执法人

员和执法车辆前往海口新海港码头，对涉
嫌违法车辆进行跟踪查处。

确定目标车辆的具体信息后，执法人
员在原地蹲守。随后，执法人员紧跟该目
标车辆，往海口市区方向行驶。5时许，货
车来到了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一民宅前
停下。

见到此状，执法人员立即上前对该货
车进行检查。经检查，该车装载着“650方
盒”“700碗”“高品质高透餐盒”等，主要材

料为聚丙烯，均是禁止入岛的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

经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清点，在运载货
车和民宅内发现碗、杯、碟、背心保鲜袋等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共计1799件。

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该民宅房主王
某辉称，今年6月中旬一蔡姓的租客将这
里租下，租期1年，半年支付一次房租。对
方当时称租房只是为了放一些日用品做
批发生意。王某辉表示，租房时对方没有

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目前他联系不上租
客，打电话对方也不接。

货车司机黄某信称，这批货是他从某
运输平台上接的单，约定到海口后会有人
联系他卸货。自己没有物流托运单以及
承运合同或者物流单据，同时也没有发货
人和提货人的电话。

因涉嫌运输、存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货物予以扣
押，相关情况正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屯昌交警开展夜查整治

一人多项违法被查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近日，屯昌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辖区开展夜
查整治行动时，查处一名酒驾人员。

据了解，钟某长驾驶一辆轻便二
轮摩托车被执勤交警拦下检查，交警
发现钟某长身上有酒气，疑似酒驾，随
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
22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

经进一步检查，交警发现钟某长
仅持有B2驾驶证，与驾驶的机动车
准驾车型不符，且其所驾驶的车辆还
存在逾期未检验的违法行为。

根据相关规定，屯昌交警依法对
钟某长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准驾车型
不符、逾期未检验的3项违法行为合
并处以罚款4100元、驾驶证记22分
并暂扣6个月、扣车的处罚。

本报讯（陈瑜）6月25日，文昌市
司法局联合铺前镇政府在文北中学开
展以“防范青少年滥用药物”为主题的
禁毒法治宣讲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展示仿真毒品模
型、播放PPT课件、发放禁毒宣传资
料、以案说法等方式，教学生辨别毒

品，了解毒品危害。在仿真毒品模型
展示区，工作人员结合仿真毒品模型
和禁毒宣传手册与学生开展互动交
流，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

通过此次活动，加深了青少年学
生对毒品及其危害的认识，在校园内
营造了人人参与禁毒的良好氛围。

文昌市司法局开展禁毒宣传

营造人人参与禁毒良好氛围


